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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工程预成交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预成交项目主要内容 

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华录”或“公司”）近期

参与了“乐山市大数据中心 PPP 项目”的竞争性磋商。2017年 1月 18日，乐山

市政府采购网 

（ww.lszfcg.gov.cn/lsweb/InfoDetail/Default.aspx?InfoID=55fe135b-dbc0

-41ad-bc65-da27033a8cfa&CategoryNum=）发布“乐山市大数据中心 PPP项目的

竞争性磋商结果”，公告公司为该项目的成交供应商，采购结果总金额为 4460

万元。建设内容包含大数据平台、云平台、运维管理平台、应急指挥平台等部分，

具体包含大数据处理平台、数据库及操作系统、环境监控及监控中心、云运维监

控、机房、网络安全、应用服务器、存储单元、云平台等九个部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方为乐山市经信委。 

乐山市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01.2亿元,增长9.1％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85.5亿元,增长8.6％；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87.8亿元,增长14.3％；规

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％,较上年提高4.9个百分点。 

本次招标人乐山市经信委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预成交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乐山市大数据中心项目建成后，将逐步汇集市级政府互联网、电子政务

外网数据，形成城市的大数据湖，将服务于市级政府部门、企业乃至个人用户，

从大数据基础设施服务到大数据平台服务，最后到针对用户的个性化定制服务。

是公司“数据湖”宏伟战略的一大突破。 



2、该项目合作期限为15.5年（建设期为 0.5年，运营期为 15年，自 PPP 项

目协议生效日起计算）。项目建成后，政府将授予公司15年大数据中心运营权，

并在运营期内购买大数据服务。公司将通过大数据平台抢占数据入口，提供更多

定制化和精细化的服务，探索数据服务应用，开启公司数据战略的步伐，助推公

司“打造以数据技术为核心的城市互联网运营商”战略目标的实现。 

3、本次中标项目的实施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而

对乐山市经信委形成业务依赖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该竞争性磋商结果已在乐山市政府采购网公告，公告日期为2017年1月18日。

在公告期间，公司能否收到成交通知书还存在不确定性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投标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在公告期间，所有参加投标的公司都有对此次投标结果

提出异议的权利，如果参加投标的公司对此次投标结果提出异议，那么需经招标

组织机构核实无异议后方可宣布最终中标结果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具体事项待取得成交通知书后，公司将及时

做进一步的详细公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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